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圖書館開放社區民眾借閱辦法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106年10月3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116829號函辦理。
二、開放對象：本校教職員生、家長及社區民眾。
三、開放時間：1.週一～週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，中午休館。
              2.寒暑假上輔導課期間:上午8時至12時；其餘時間不開放。
              3.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不開放。
四、申辦借閱證
(一) 凡欲借閱館藏資料圖書者，須備妥下列資料，於開放時間至圖書館一樓辦理借書證。
   1.填寫申請表(至本館索取或線上下載)。
   2.身分證影本。
   3.一吋照片1張
(二)線上申辦：下載申請表，填寫資料及貼上1吋大頭照電子檔後，以PDF檔email至本館信箱ccjhlib@ccjh.cyc.edu.tw
五、借閱規則
(一) 借閱一般書籍(含電子書)請以本人借書證辦理，每次可借圖書5冊，借期14天。
(二) 視聽資料、漫畫及當期雜誌限館內閱讀使用。
(三) 讀者可至圖書借閱網站(http://blog.ccjh.cyc.edu.tw)，自行完成續借、預約館藏作業、資料檢索，並使用共讀站各項電子館藏。
(四) 借書冊數已滿定額者，在未還清前不能另借他書，借書期滿，如無他人預約，可辦理續借(以一次為限)，續借期限與借期相同為二週。
(五) 借閱書籍請按時歸還，逾期未還，則停止借用權1個月，待完成手續後，再予以借書權利；如逾期時間超過3個月，則取消借閱資格。
(六)借書證不得借他人使用，非本人持證借書時，本館有權拒絶。
(七) 外借書籍需遵守著作權法之規定。圖書如有圈點、評註、折角、污染及其他毀損事情，視毀損程度賠償，賠償額由本館評定。遺失或毀損之圖書，應自購相同或較新版本之新書，或以同等金額賠償。
(八) 每學期結業式前一週停止借書，且無論到期與否均需將所借圖書歸還本閱讀站，若逾期依遺失賠償辦法處理。
(九) 還書時請先到櫃檯辦理辦，勿將書籍直接歸位。
(十) 每學期學期期末考前一週停止借書，且無論到期與否均需將所借圖書歸還本閱讀站，若逾期依遺失賠償辦法處理。
六、其他
(一) 其他不遵守相關規定者，本館有取消其借閱資格之權。
(二) 本館保留對本實施辦法暫定、取消、修改之權利。
七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圖書館社區共讀站借書證申請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借書證編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由本館填寫)

	類別
	本申請單下列人員適用，請據實則依勾選，否則無效。
1. □社區民眾(含家長)
2. □退休教職員工
3. □本校校友           
	1吋大頭照
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□女
	出生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	
	E-MAIL：
	

	住址
	□□□       縣       鄉鎮      村     鄰    街    段    巷    號    樓
             市       市區      里           路          弄

	電話
	宅(   )           公(    )
	手機
	

	身分證影本
	浮貼處

	[bookmark: _GoBack]註：本申請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，本館僅作為會員入會資格、圖書館閱覽及借用相關作業、管理之用。您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查閱、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當事人權利。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，將無法完成會員入會之申請程序。




說明：
1、 下載本表，填寫資料及貼上1吋大頭照電子檔後，以PDF檔email至本館信箱
下載網址：http://blog.ccjh.cyc.edu.tw
2、 填妥本單後請逕向本校圖書館一樓櫃台辦理。
3、 待本館審核通過，再行通知前來領取借書證 (請本人攜帶身份證前來領取，若申請資料與身份證資料不符，將取消申請資格，不核發借書證)。
4、 請務必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及圖書館社區共讀開放時間，若有違反之情事將取消借書證，取消使用 本館資源之資格。 
